
（借款人 ）峰峰矿区隆日物
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
（担保人 ）峰峰矿区浩南物
资有限责任公司 ：

峰峰矿区隆日物资回
收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于 2007
年 12 月 21 日在我社借款
30 万元， 由峰峰矿区浩南
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贷款合同号：
农信保借字【王】 第 0902
号）， 该贷款于 2008 年 11
月 21 日到期，截止到 2014
年 3 月 3 日结欠本金 29.4
万元， 利息 335352.39 元，
上述借款本息已逾期，请
借款和担保单位抓紧筹资
还款， 否则我社将按借款
合同和法律赋予的权利追
收贷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王看信用社

（借款人 ）邯郸市万隆工贸
有限公司 ：
（担保人 ）峰峰矿区顺鑫物
资有限责任公司 ：

邯郸市万隆工贸有限
公司于 2006 年 8 月 25 日
在我社借款 200 万元，由
峰峰矿区顺鑫物资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贷款合同号： 农信保借字
【王】第 06819 号），该贷款
展期六个月，展期后到期日
为 2008 年 2 月 25 日（展期
还款协议书编号：0812），截
止到 2014 年 3 月 3 日结欠
本 金 200 万 元 ， 利 息
2576822.44 元，上述借款本
息已逾期，请借款和担保单
位抓紧筹资还款，否则我社
将按借款合同和法律赋予
的权利追收贷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王看信用社

（借款人 ）峰峰矿区晶海洗
选有限责任公司 ：
（担保人 ）邯郸市鼎轩经贸
有限公司 ：

峰峰矿区晶海洗选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于 2007 年 9
月 29 日在我社借款 200 万
元， 由邯郸市鼎轩经贸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贷款合同号：农信保借字
【王】第 0836 号），该贷款
于 2008 年 3 月 29 日到期，
截止到 2014 年 3 月 3 日结
欠 本 金 200 万 元 ， 利 息
2071851.67 元，上述借款本
息已逾期， 请借款和担保
单位抓紧筹资还款， 否则
我社将按借款合同和法律
赋予的权利追收贷款。

特此公告
邯郸市峰峰矿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王看信用社

借款人胡伟亮于 2008
年 4 月 28 日在高头支行
借款 19 万元，担保人张俊
杰， 此笔贷款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到期，截至公告日
结 欠 贷 款 利 息 142642.5
元， 共结欠贷款本息合计
332642.5 元。 由于借款人
胡伟亮、 担保人张俊杰长
期在外，失踪近两年，至今
下落不明， 请借保双方于
公告后立即归还我行贷款
本息， 否则我行将依法强
制清收。

河北文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李涛于 2009 年
5 月 20 日在高头支行借款
4 万元，担保人胡胜利，此
笔贷款于 2010 年 5 月 20
日到期， 截至公告日结欠
贷款本金 3000 元 ， 利息
3790 元， 共结欠贷款本息
合计 6790 元。 由于借款人
李涛、 担保人胡胜利长期
在外，失踪近两年，至今下
落不明， 请借保双方于公
告后立即归还我行贷款本
息， 否则我行将依法强制
清收。

河北文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静不慎将工作证丢
失，警号为 084754，特此声
明。

尹广江不慎将警官证
丢失，证号为 079670，特此
声明。

薛岩不慎将警官证丢
失，警号为 064427，特此声
明。

河北榆州律师事务所
不慎将组织机构代码证丢
失 ， 证 书 登 记 号 为
79135803-2，声明作废。

李伟不慎将警官证丢
失，警号为 038318，特此声
明。

李玲不慎将残疾证丢
失 ， 残 疾 证 号 为
13010419861010182644, 声
明作废。

张凤武不慎将警察证
丢失，警号为 090997,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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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士中 、 河北昂普机械有
限公司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桥东支行诉你二被告及
被告邵立君、 苏书年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向
你二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送
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民四庭审判庭开庭
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邢台市天荣新建筑体系开

发有限公司 ：
本院受理的石家庄晶

达建筑体系有限公司诉你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相关证据、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法
人身份证明书、 授权委托
书、 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
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杨利敏 、李雪飞 ：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桥东支行诉你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
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 )
在本院民四庭审判庭开庭
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判。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石家庄博广热能科技 (股
份 )有限公司 ：

本委受理的张龙飞诉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 ，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
请人劳动争议 仲裁申 请
书、 开庭通知、 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 本委定于
2014 年 5 月 6 日上午 9 时
在本委仲裁庭 (地址：新乐
市礼堂北街新乐市国土资
源局东侧新乐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四楼 ) 开庭
审理本案， 请准时参加庭
审， 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
为闭庭后二十日内， 逾期
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新乐市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委员会

邯 郸 市 天 力 洗 煤 有 限 公

司 、王玉国 、王玉祥 ：
本院已受理原告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诉你方借款合同
纠纷 (2014)年石民三初字
第 00004 号一案 ， 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地址确认书、证据材料
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 提出答辩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开庭
日期为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
延 )在本院 405 审判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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